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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86 证券简称：紫晶存储 公告编号：2022-022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紫
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

份质押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下发的《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
函【2022】004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对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补充披

露，并于 2022年 3月 30日前回复。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相关问题进行核查，但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要补充、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拟延期披
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期期间，公司将组织各方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预计将于 2022年 4月 8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ST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2－044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现将公司相关事项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一、可能终止上市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经审计的 2021 年年度报告触发财务类强

制退市指标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1、公司 2021年度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
2、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 2021 年

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亿元；
3、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公司被立案调查风险
2021年 12月 9日，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的公告（第 2021-091 号）；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根据调
查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公司因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相关风险。

三、控股股东目前没有资产注入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没有向公司注入福建省

星云大数据应用服务有限公司等资产的计划， 公司及控股股东亦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涉及注入
上述资产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大和证券 （中国 ）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普源精电”）首次公开发行
3,032.738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99号文同意注册。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和证券”）担任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和大和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32.7389万股。其中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454.910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365.779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2.06%，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89.131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2,151.4095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67%；网上发行数量为515.5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33%。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666.9595万股，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857.4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266.7000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84.709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70.6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82.2500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9.3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3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3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60.88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3月30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
额×0.50%（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下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3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君安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期
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 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
成，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普源精电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资管计划”）。 除此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2年3月25日（T-1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

事项之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2年3月24日（T-2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60.88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84,633.14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证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
获配股数98.5545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5,999.997960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
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1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
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君享资管计划
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即303.2738万股，同时参
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16,350.00万元。 君享资管计划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6,350.00万元， 共获配267.2249万
股，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16,349.995172万元。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2年4月1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证裕投资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98.5545 3.25 59,999,979.60 - 59,999,979.60 24

2 君享资管
计划

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267.2249 8.81 162,686,519.12 813,432.60 163,499,951.72 12

合计 365.7794 12.06 222,686,498.72 813,432.60 223,499,931.32 —

二、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3月2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

区凤阳路598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主持了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968，7968，0032

末“5”位数 49621，62121，74621，87121，99621，37121，24621，12121，16777

末“6”位数 999584，499584，529766

末“7”位数 1054546，6054546，0467114

末“8”位数 34146574，1342907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普源精电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5,64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普源精电股票。

三、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
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3月2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22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68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
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3,086,5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015,530 65.30% 13,227,749 70.18% 0.06562612%

B类投资者 5,510 0.18% 33,643 0.18% 0.06106181%

C类投资者 1,065,520 34.52% 5,585,703 29.64% 0.05242382%

合计 3,086,560 100.00% 18,847,095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

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3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598号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4月1日
（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
签结果。

五、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031866、021-38031868
2、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组
联系电话：010-80936936

发行人：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30日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复神鹰”）首次公开人民币普

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37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君安”、“保荐机构”或“联席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公司”或“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复神鹰”，扩位简称为“中
复神鹰碳纤维”，股票代码为“688295”。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9.33元/股， 发行数量为
10,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0.00%，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728.248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7.28%，本次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71.7516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5,871.7516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75%；网上发行数量为1,40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25%。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7,271.7516万股。

根据《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与初步询价公告》”）以及《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650.0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727.2000万股股票（向上
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144.5516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70.75%，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4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127.2000万股，约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29.25%，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1.27%。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16279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3月2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跟投；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

金证券中复神鹰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

企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有效。 联席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3月30日（T+4日）之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万

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国泰君安证裕
投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 300.0000 3.00% 87,990,000.00 — 87,990,000.00 24

2

华金证券中复
神鹰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1,000.0000 10.00% 293,300,000.00 1,466,500.00 294,766,500.00 12

3 上海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69.6257 1.70% 49,751,217.81 248,756.09 49,999,973.90 24

4 隆基绿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1.7754 1.02% 29,850,724.82 149,253.62 29,999,978.44 24

5 湖南金博投资
有限公司 101.7754 1.02% 29,850,724.82 149,253.62 29,999,978.44 24

6
江苏天鸟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101.7754 1.02% 29,850,724.82 149,253.62 29,999,978.44 24

7 浙江金控投资
有限公司 169.6257 1.70% 49,751,217.81 248,756.09 49,999,973.90 12

8
连云港市工投
集团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223.9060 2.24% 65,671,629.80 328,358.15 65,999,987.95 12

9
中国保险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84.8128 0.85% 24,875,594.24 124,377.97 24,999,972.21 12

10

中国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

司

135.7006 1.36% 39,800,985.98 199,004.93 39,999,990.91 12

11
浙江制造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9.6257 1.70% 49,751,217.81 248,756.09 49,999,973.90 12

12

深创投制造业
转型升级新材
料基金（有限

合伙）

169.6257 1.70% 49,751,217.81 248,756.09 49,999,973.90 12

合计 2,728.2484 27.28% 800,195,255.72 3,561,026.27 803,756,281.99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0,525,14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02,002,620.17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46,851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1,905,139.83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1,445,516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508,896,984.2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7,544,492.58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3月29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

区凤阳路598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了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仪式。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7

末“4”位数 153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中复神鹰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
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371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38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
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3,873,459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53%，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33%，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87%。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746,851股，包销金额为21,905,139.83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1.03%，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75%。

2022年3月30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上、网
下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发行人：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0日

特别提示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龙节能”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 4,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76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
（T+1 日）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主持了冠
龙节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609��2609
末“5”位数 96943
末“6”位数 654440��854440��054440��254440��454440
末“7”位数 0720274

末“8”位数 18479147�� 38479147�� 58479147�� 78479147��
98479147��73998123��2399812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冠龙节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40,740 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冠龙节能 A 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30 日

特别提示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龙节能”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 4,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76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00.00 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82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
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
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10.00 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3,003.00 万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 1,197.00 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909.0220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
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84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3.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2,03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 0.0215166222%，有效申购倍数为 4,647.56964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
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
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 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 年修订）》（深
证上〔2021〕919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
证协发〔2021〕213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2018〕142 号）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
发〔2021〕212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 27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005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数量为
6,078,640.0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
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
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 301, 730 54.32% 15, 463, 629 71.49% 0.04683493%
B类投资者 33, 000 0.54% 129, 769 0.60% 0.03932394%
C类投资者 2, 743, 910 45.14% 6, 036, 602 27.91% 0.02200000%

总计 6, 078, 640 100.00% 21, 630, 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零股 799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弘毅远方国证民企领先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61118537，010-57065291

发行人：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30 日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